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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23至2024年度 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專責委員會 

第三次會議 

 

日期： 2024年3月7日（星期四） 

時間：  下午2時30分 

地點： 灣仔軒尼詩道15號温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2樓202室 

 

出席： 

竺永洪先生（主席）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謝可儀女士（副主席）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何仲豪先生（副主席） 救世軍 

馮文傑先生 突破機構(突破有限公司) 

許惠娟女士 香港小童群益會 

麥詩韻女士 香港明愛 

呂慧蓮女士 香港青年協會 

蘇艷芳女士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游綺文女士 香港遊樂場協會 

周靄婷女士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黃佩儀女士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蔣志恒先生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林亦雯女士 聖雅各福群會 

曾潔雯博士（增聘委員） 香港臨床心理學家公會 

歐陽偉康先生（增聘委員） 兒童事務委員會 

姚潔玲女士（總主任）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顏菁菁女士（主任）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鄭普恩女士（主任）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列席： 

高保麟先生 地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服務網絡召集人 

侯詩雅女士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網絡召集人 

余紀讓先生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網絡召集人 

葉穎思女士 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網絡召集人 

鄧妙玲女士（紀錄）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致歉： 

羅美珍女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播道兒童之家 

方素碧女士 協康會 

黃素萍女士 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有限公司 

李建文校長（增聘委員） 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學 

謝思熹博士（增聘委員） 社創校園創辦人 

沈君豪醫生（增聘委員） 個人名義 

譚先明校長（增聘委員） 聖公會聖安德烈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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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 

1 通過是次會議議程  

是次會議議程獲通過。 

 

2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2024年1月4日之會議記錄經以下修訂後獲通過： 

致歉： 

顏菁菁女士（主任）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3 報告事項  

3.1 主席報告，以往由社會發展常設委員會所跟進的支援照顧者議題，日後將改由社聯

家庭及社區服務專責委員會跟進，由於社聯架構及所跟進的工作重點仍在重整中，

下次會議再報告有關工作進展。 

3.2 社聯將於2024年5月2日至3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S+高峰會暨博覽」

（S+），以「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為框架，聚集逾5,000名跨界別持份者共

議本地與區域性的社會議題。超過140間社福機構、社企及影響型企業將展示其回

應社會問題的有效方案，期望「S+」能促進持份者協作（Synergy），為社會創效

（Social Impact），以推動香港可持續發展（Sustainability）。社聯同事將於稍後

向機構成員發出邀請，主席呼籲大家預留時間參與。 

 

4 討論事項 

4.1 保護兒童工作：《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草案》立法進程 

社聯主任鄭普恩報告： 

4.1.1 政府於2023年6月14日向立法會提交《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草案》（《條

例草案》），旨在通過強制舉報，及早發現和處理虐兒事件，以實現保護兒

童的政策目標。 

4.1.2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草案》委員會自去年7月成立至今，已召開了六次會

議，其中三次與不同的業界團體包括社福、教育及醫療衛生界進行了會面，

並就草案的觀點和關注作交流。委員會第七次會議將於4月29日召開，並會進

入逐條審議程序，就《條例草案》的條文作審議及討論相關的修訂。 

4.1.3 議員們的關注點與業界大致相近，包括關注「虐待兒童」和「嚴重傷害」的

定義、對於沒有舉報懷疑虐兒個案的罰則和豁免條款、以及在舉報過程中平

衡兒童的聲音/意願等。社聯同事將與《條例草案》委員會成員保持密切溝通，

並計劃對部份熟悉及關注草案的議員進行遊說，希望能夠影響他們在條文撰

寫方面的工作。會議附上社聯於2023年9月12日提交的意見書供各委員參閱。 

4.1.4 此外，政府與前述三個界別的專業人員及主要服務提供者組成專業顧問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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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定《舉報指南》。據悉顧問團已召開了會議，討論《舉報指南》定稿，

委員蔣志恒先生為社會福利界專業顧問團成員，分享顧問團會議已就四個虐

兒類別（即身體虐待、心理虐待、性侵犯和疏忽照顧）的定義進行討論，並

就「身體虐待」深入討論，就何時需作舉報的評估方法收集業界意見，目前

未有定案。政府會繼續收集醫療衛生界及教育界的意見，綜合意見後再作跟

進。 

4.1.5 歐陽偉康先生報告，兒童事務委員會保護兒童事務工作小組成員特別關注《條

例草案》的罰則。有議員認為目前建議的罰則過重，規定違例者需判處監禁

令相關的專業人員十分憂慮，故建議最高刑罰為非監禁的刑罰，政府亦有考

慮議員的建議。 

4.1.6 此外，政府建立了電子學習平台，為相關專業人士提供培訓和參考資料。培

訓內容包括網上自學課程和網絡研討會，涵蓋保護兒童知識和法律問題。 

 

4.2 青少年精神健康工作：學生自殺問題及「三層應急機制」對服務的影響 

4.2.1 政府於1月29日公布延長實施學校為本三層應急機制至2024年12月31日，以及

推出加強支援學校及早識別有較高自殺風險學生的新措施。 

4.2.2 總主任報告，由不同網絡及委員會中得知，業界尤其關注一些有較高自殺風

險的「隱形人」，他們沒有行為及情緒問題表徵，又不會於問卷調查透露其

困擾。社聯於去年十二月舉辦「香港對談 - 我們的六分一：青年精神健康」，

來年計劃以「隱形人」為討論焦點，集思廣益以尋求更理想的解決方案。 

4.2.3 與會者就學校推行「三層應急機制」有以下的觀察： 

A. 學校目前較少進行篩查工作，多持觀望態度。一些有需要但不願意求助

的學生，熟悉機制，不會如實填答評估問卷或拒絕與社工溝通，以避免

社工的跟進。因此，除非他們願意，否則很難識別和介入。此外，一些

家長擔心學生進入機制後會有紀錄，對學生的前途產生影響，因此拒絕

簽署服務同意書。 

B. 由於學校轉介個案的反應一般，目前機構主要以活動形式推廣學生精神

健康，聯繫機構的學校數量因此有所增加，但由於一些學校無法安排時

間進行活動，須要延至下個學年才能進行，這與原設計有所出入。 

C. 因學校掌握的資訊有限，即使舉辦短期活動，同工仍需花費大量時間與

校長和老師溝通和協調。 

D. 目前未見資源上的問題，但不確定有關資源是否僅來自「三層應急機制」

的資助。但機構仍然面臨著招聘困難、學校無法騰出時間等不明朗因素，

因此同工須要在準備工作上花費大量時間。 

E. 有同工懷疑安排學生入院對其的實際幫助，曾出現專業之間尚未商討如

何跟進學生的需要，院方已安排學生出院；亦入院經驗豐富的學生，會

於群組中向朋輩表示入院對其幫助實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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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青年及感化服務）陳麗珠女士於下午 3:30 到場就議程 4.3 及 

4.4 與委員作交流討論］ 

 

4.3 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對非政府機構《津貼及服務協議》相關活動及成本分攤工作指引

（指引）的關注 

4.3.1 會議附上上述文件給各委員參閱； 

4.3.2 社會福利署副署長（服務）黃國進先生早前參與社聯業界發展及財務常設委

員會會議，就業界對《津貼及服務協議》相關活動及成本分攤工作指引（指

引）的主要關注與委員進行討論，故是次會議主要集中處理兒童及青少年服

務的關注點。 

4.3.3 由其他資金資助的《協議》服務，如涉及有關《協議》中訂明的服務量標準

（OS）或服務成效標準（OC），這些服務輸出可否納入季度服務統計？ 

A. 陳麗珠女士表示，原則上應根據「其他資金」在《協議》服務中的角色

決定有關服務輸出（Output）是否可以納入季度服務統計。如果「其他

資金」是《協議》服務「資助者」（Funder）（提供服務所需全數資源

以主辦活動，並要求特定的服務輸出，例如為 100 名青少年提供服務），

則這些服務輸出不應納入季度服務統計。 

B. 如果「其他資金」是《協議》服務的「贊助者」（Sponsor），例如「青

少年暑期活動」（SYP）或「青年發展活動」只補助活動開支、提供禮

物、補助參加者的服務/活動費用等，相關的服務輸出可以納入季度服務

統計。 

C. 故此需明確界定每項《協議》服務計劃中「資助者」（Funder）和「贊

助者」（Sponsor）的角色，並讓公眾清楚活動的主辦方和贊助單位，贊

助者也應清楚其角色，所贊助的有關活動為社署資助活動（主辦方為社

署資助的機構服務單位）。 

 

[會後記錄：根據「非政府機構（機構）《津貼及服務協議》（《協議》）

相關活動及成本分攤工作指引（工作指引）的常見問題（2024年5月更

新），若《協議》服務獲有指定用途的其他資金或捐款贊助，而這

些服務符合工作指引第 1.4.1 段的標準，則可被視為《協議》服務。

如機構選擇將由有指定用途的其他資金或捐款營運的《協議》服務

所有收入和支出納入周年財務報告，在有指定用途的其他資金或

捐款的捐款人的明確同意下，機構可將有關服務量納入季度服務

統計，或以附件形式提交有關服務統計數字，以供社署參考。詳情

可與服務科查詢及商討。]  

D. 另外，根據「非政府機構（機構）《津貼及服務協議》（《協議》）相

關活動及成本分攤工作指引（工作指引）的常見問題 （2023 年 9 月）」，

如果得到相關服務科的同意，由其他資金資助的《協議》服務也可以計

入OS和OC。 

陳麗珠女士表示，過去確有一些特別項目，例如由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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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大型項目「賽馬會21世紀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計劃」及

LevelMind@JC，社署為鼓勵更多服務單位參與，同意把相關服務輸出的

特定百份比計入OS(即不多於個別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的實際服務輸出

量的10%)，但此屬例外情況。如有類似影響較多單位或服務的大型項目，

機構可與社署討論是否可將有關服務輸出計入OS。 

4.3.4 機構在申請禁毒基金、社區投資共享基金以及「伙伴倡自強」計劃等資源，

所推行的服務符合《協議》所訂明的目的、目標、服務性質、服務內容和服

務對象。根據《協議》，這些服務應該被視為《協議》服務，並不須要進行

成本分攤。然而，社署卻要求機構進行成本分攤。 

 陳麗珠女士澄清，根據指引第 1.4.3 段，被視為《協議》服務的活動毋

須進行成本分攤，但前提是機構須將這些活動的所有收入(即其他資金)

和支出納入周年度財務報告，並填寫指引內的附件一作為周年財務報告

的附件。 

4.3.5 機構留意到ICYSC有指定的服務地區，根據原則，機構應該只為該區的青少

年提供服務。然而，一些附設在ICYSC的學校社工所服務的學校已經超出了

指定的服務地區，而且有些青少年也會自行跨區參與其他青少年中心的活動。

隨著社會的變遷，ICYSC正在發展網上服務，且青年人口流動，這使得很難

確定受助青年是否來自「指定服務地區」。 

 陳麗珠女士表示，ICYSC 進行服務規劃和宣傳時，應以「指定服務地區」

為主要對象。但如果其他區域的服務對象對該 ICYSC 的服務和活動主

題有興趣，歡迎他們參與和使用服務，並不需要進行成本分攤。 

4.3.6 選舉事務處向機構借用ICYSC場地舉辦活動，然而該活動不符合《協議》服

務的條件，因此機構拒絕了他們的要求。後來，社署介入進行協調，並以書

面通知機構可以借出場地，且無需分攤成本。機構向選舉事務處提出租用場

地費用為九萬元，選舉事務處接受並向機構付款。 

 陳麗珠女士提到，在這個案例中，機構借用地方是一個特別要求，並非

恆常服務。作為政府部門，社署鼓勵機構支持政府部門舉辦的活動，同

時建議積極考慮其他團體對場地借用的要求，畢竟活動場地也是一項珍

貴的資源，前提是不影響機構正常的服務運作。機構也可以就借出場地

收回相關運作成本（如清潔、冷氣費用等），至於與會者對收費水平的查

詢，陳麗珠女士表示可參考學校外借場地收費再作建議。 

 

4.4 綜合青少年服務（ICYSC）未來發展 

4.4.1 社署對 ICYSC 未來發展的關注： 

A. 陳麗珠女士表示，在當前的社會經濟環境下，公共開支受到影響1，爭取

新資源非常困難。2024-25年度，政府在青少年服務方面的工作重點主要

包括關注學童自殺及青少年精神健康，以及進一步推行「共創明『Teen』

計劃」以支援來自弱勢社群家庭的中一至中四學生。 

 
1 在「資源效率優化計劃」下，各部門除節省經常開支，當局鼓勵各政策局及部門透過重整工序或重訂工作的

緩急優次，以騰出更多資源作內部重新分配、改善現有服務或推展新服務，更有效地運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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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署另一重點工作為推行政府的精準扶貧項目「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

劃」，計劃旨在減輕家長照顧子女的壓力，方便他們外出工作，目前在

七區共59間學校提供服務。由於服務由周一至日進行，項目推行對機構

而言會有一定的難度。由於計劃有機會在新學年延續及壙展，陳麗珠女

士呼籲機構多加支持。 

C. 此外，社署視青年精神健康為重要關注項目，尤其在應對學童自殺和精

神健康問題方面。現有加強支援學校及早識別有較高自殺風險學生的

「三層應急機制」只作應急之用，社署資助的五隊網上青年支援隊獲額

外資源提供第二層服務，支援個案工作並到訪部分有需要的中學，舉辦

精神健康活動，機制已延長至今年年底。社署希望 ICYSC能善用現有

資源更加專注於相關工作，但現時的 FSA 未如中學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一般，有明確提出服務目標或內容涵蓋青少年精神健康需要。 

D. 陳麗珠女士欣悉在最近的應急工作上，業界為 ICYSC 前線同工推出訓

練，反應甚為良好，亦能迅速動員 ICYSC 按需要作支援。社署認為 

ICYSC在人手及定位上擁有極大優勢，包括整個服務共有約一千五百名

社工、與學校的緊密聯繫、服務無標籤化以及在社區的扎實的根基和網

絡。社署希望 ICYSC 更重點回應社會轉變中的需要，將資源聚焦在服

務弱勢社群和有特別需要的兒童及青少年，並推動相關服務。 

E. 按照《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政府為每 12,000 名 6-24 歲兒童及青

少年設立一間ICYSC，隨著兒童及青少年人口下降，現有 ICYSC 數目

高於規劃標準，因此難以爭取新資源為新發展地區開設中心，可行的方

案包括重置現有中心，或關閉一間中心並開辦新的中心。 

F. 陳麗珠女士希望多聽取業界對 ICYSC未來發展的意見。 

4.4.2 委員的回應： 

A. ICYSC一直致力於為特定目標群體提供服務，例如有精神健康需要、特

殊教育需要、貧困家庭等。近年港大及中大研究分別指出約有六分一青

少年或四分一中小學生有精神建康問題，雖然青少年人口減少，但支援

需要卻比以往增加，須要更個人化及長期的服務跟進。 

B. 青年精神健康是業界和社署共同關注的議題，ICYSC 在地區接觸到這

些對象，同工亦嘗試提供更深入及長期的個別支援，但現有 FSA 的框

架及服務輸出數字未能反映服務的專業性，建議作出修改。 

C. 一些地區更進行跨機構協作，一起摸索如何回應服務需要，同工早已準

備就緒，以「青年共創」型式提供服務，並與 LevelMind@JC 合作入校

進行篩查，在有其他專業協助為同工進行訓練，以及ICYSC過去與學校

已建立的信任關係，百二名學生中近四成須要即時跟進，五名須要醫療

介入，一名更因已有整全的自殺計劃被建議送入醫院。 

D. 不少青年人在學校面對沉重的壓力，ICYSC 與學校合作有助及早識別

與介入，但因目前 FSA 對於活動出席人次的要求很高，間接令 ICYSC 

的工作傾向偏大規模的淺層介入。建議修改 FSA 以鼓勵同工為有需要

的青年提供更深入及個人化的支援，例如引入轉換機制或降低活動出席

人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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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有機構曾向毫無問題表徵的青年義工發問卷，了解他們的精神健康狀況，

結果令同工感到意外，原來不少青年因家庭或其他原因苦苦掙扎，卻不

易被發現，須要更多專業人手去接觸青年人以建立信任，一些有人格障

礙的個案更令前線同工分身乏術。雖然 ICYSC 在進行此方面工作已經

有一定能力，但相關個案經驗及訓練較少，就算完成訓練又有心志多做

深入的個案工作，仍然面對 FSA 服務人次不足的困局。廿多年前 

ICYSC 傾向預防及發展性工作的定位及服務數字計算，已不能配合當

下有更大補救性服務需要的社會處境。 

F. 「Open噏」由 2018年至今的服務數據顯示，求助群組中非學生青年（估

計不少為24歲以上）佔 36%，這反映了對年青成年人（Young Adults）

的服務需求，當中十分一更為高危個案，另外九成則屬 ICYSC 非常適

合支援的對象，故有建議擴闊服務對象年齡。 

G. 有建議政府按社會需要的改變去檢視《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有關設立

ICYSC 的人口比例，因業界見到需要深入支援的個案趨增，他們須要

跨服務跨專業協作，但要了解案主的不同需要並成功轉介至不同服務，

有賴青年人所信任的社工協助黏合，ICYSC 社工正好扮演此角色。 

H.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由每校 1.2名增加至 2名後，識別到更多有精神健康

需要的學生，觀察到四至五成個案有精神健康問題，加上虐兒個案增加，

還要擔當學校及社區資源的橋樑，工作壓力沉重，非常須要 ICYSC 的

協助，希望 FSA 能清楚肯定 ICYSC 有關付出的重要性，拆除因要追

趕活動總出席人次及每季接受服務的平均人數。 

I. 有建設參考其他服務的 FSA，以換算方式將活動總出席人次轉化成個

案工作或人數較少的治療小組，ICYSC 已有一定基礎提供促進精神健

康的活動（wellness program），但就處理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個案或治療

小組，仍需為同工提供針對性的持續培訓及督導支援，令 ICYSC 同工

可以更個人化方式陪伴青年人過渡人生挑戰。 

J. 現時一些 ICYSC 以有 SEN 及弱勢家庭的兒童及青少年為特定服務

對象，觀察到他們須要個人化及深入的支援，希望修訂 FSA 以突顯社

工專業，讓同工可專心回應弱勢組群的需要。 

K. 兒童事務委員會正討論「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檢討後如何加強醫院

管理局、衞生署和社署之間的跨專業溝通和合作，包括綜合家庭服務中

心（IFSC）、ICYSC、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ICCMW）等服務如何支

援有多重支援需要的複雜家庭個案。 

L. 因青少年精神健康需要迫在眉睫，有建議即時減少活動總出席人次以盡

快為青少年提供協助。 

M. 另有關注2023/24學年推行的「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在學校不能開放

（如學校於暑期進行維修）時的安排，如正值 ICYSC 旺季將會有很大

的營運困難。 

4.4.3 社署對委員分享的回應 

A. 陳麗珠女士先就「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作回應，有見現時於平日晚



8 

上、星期六、日及學校假期提供的「加強課餘託管服務」需求只有平日

的五份一，估計出現迫爆中心的機會不大；也建議機構可考慮與區內兩

至三間小學合作，令星期六、日及學校假期的人手安排較合乎成本效益。 

B. 陳麗珠女士亦表示修改規劃標準（包括對象年齡和人口比例）涉及跨部

門的資源考慮，非短期可行方案。 

C. 就業界已經為弱勢組群提供專業社工服務，回應社會轉變下的兒童及青

少年最迫切的福利需要，陳麗珠女士同意可考慮檢視FSA的服務量標準

及議定水平，鼓勵 ICYSC 為有需要兒童及青少年提供更多深入的服務。 

D. 陳麗珠女士表示 ICYSC 與 ICCMW 有不同的服務領域及專長，可考

慮分別提供不同層級的精神健康支援服務，例如有醫護專業人手的 

ICCMW 可處理“第 2.5 層”需要的個案，而 ICYSC 則可處理“第 

1.5 層”的個案，加上全港共有 139 間 ICYSC，與區內學校合作緊密、

服務沒有標籤，相信會比 ICCMW 更容易接觸到有需要的青少年。 

E. 社署亦觀察到中學學校社工壓力沉重，人手轉換情況嚴重，ICYSC 社

工對他們的支援至為重要，期望服務之間有更緊密及有效的協作。 

F. 陳麗珠女士非常認同員工訓練的重要性，希望業界能協助裝備同工有關

知識及技巧。 

G. 陳麗珠女士期望在九個月至一年內達成方案，並希望討論不僅限於專責

委員會層面，可考慮以工作小組或焦點小組廣納業界意見。 

4.4.4 社聯跟進工作： 

 專責委員會組成工作小組，討論修改 FSA 的方案，成員為竺永洪先生、

何仲豪先生、游綺文女士及許惠娟女士。 

 促進專責委員會及社署與 ICYSC 服務網絡的溝通，分享 ICYSC 發展的

最新動態，並按需要舉辦相關培訓。 

 

5 其他事項 

總主任報告，按社聯《津貼及服務協議》，社聯每年須向社署呈交機構滿意度調查結果，

將於稍後向各服務專責委員會資助機構成員發出問卷以收集委員對的評分及意見。 

 

6 下次開會日期：2024年7月4日（四）下午舉行。 


